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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研習之緣起

台灣地區砂石骨材之開發及利用，依據歷年來的統計資料顯示，

其平均年產銷量約 6,500萬立方公尺，這麼量大的需求量，其來源仍

以河川砂石為主，近年來，雖陸上砂石（含土方）之供應量已有增加

之趨勢（如民國八十八年【1999年】其比率約佔總需求量之 24%），

惟這樣的成效似仍有努力的空間，那就是增加陸上砂石骨材之開發及

利用，如何促進陸上砂石骨材之開發？碎砂及開發前、中、後期對整

體之環境保護、污水及廢泥處理技術等，先進國家如日本的做法，似

值得國內參考。

除陸上砂石骨材之開發技術，單純原材料（砂石骨材）之開發及

利用並非唯一資源利用之途徑，因此，先進國家如日本、美國等國家，

對於可再加以回收之鋼筋混凝土塊及營建剩餘土石方（日本稱事業廢

棄物）均已納入資源化而重新作為骨材利用，其做法亦值得國內仿

傚。

民國八十八年（1999 年）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台灣發生規模

7.0 大地震，震毀了無以數計的房子，當這些半毀或全毀的房子欲重

建時須先行打掉，面對數量極多的鋼筋混凝土、磚瓦等營建廢棄物，

如何做好妥善的後續處理？似乎讓政府相關部門傷透腦筋！而日本

於平成七年（1995年）亦發生規模同樣為 7.0之「阪神、淡路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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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發生大地震到快速的完成重建過程，其重建所需的大量砂石骨

材來源，如何作最有效的規劃與供應，日本的經驗亦值得國內借鏡。

由於陸上砂石骨材之開發及再利用與國內相關機關如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均有密切之關係，因此，在參與此

次的赴日研習中，本部亦主動邀請上兩單位派員同行，惜於行前，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參與人員因事而未能如期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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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赴日觀摩主要內容與行程安排

一、主要課程與觀摩內容

基於上述需求，日方（中日交流協會）透過日本砂利協會，

極其用心的安排研修內容與實務觀摩處所，聘請極具實物經驗的

學者或專家教授理論課程，並經由相關業界介紹產業加工處理過

程，讓我們這群研修員滿載而歸。

此次研習之主要課程為：「日本砂石業界現狀與採取現況」、

「砂利採取概要」、「建設廢棄物之現況與前瞻」、「農地轉用許可

制度與砂利採取」、「陸上砂石採取及利用」、「砂利採取及環境保

護」、「混凝土之製造及其骨材性質」、「砂石採取、利用及廢水處

理」、「日本碎石業界現況及其課題」、「日本全國砂石骨材資源介

紹（含海域砂石）」。

主要觀摩內容：「筑波學園都市—地質調查所」（全國地質概

況介紹）、「埼玉縣立自然史博物館」（石灰岩地質介紹）、「第一

石產運輸公司所屬小川、花園、熊谷工場」（砂利採取、碎砂、

汙泥及廢水處理與造粒利用、混凝土塊之回收利用）、「CAT--三

菱機械」（礦山及土木等重型搬運及採取機械）、「阪神、淡路大

地震復興支援館」（震災之學習及實施）、「近畿砂利採取」（跡地

掩埋、植栽）、「岐阜砂利採取—神戶、橫井、子牛、池田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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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砂採取、碎砂、汙泥及廢水處理）、「多見市大佃開發」（砂

利採取、碎砂、汙泥及廢水處理）、「大阪京星公司」（混凝土之

加工及資源化處理）、「草加市建材試驗中心」（砂石骨材及預拌

混凝土之試驗、品管）。

二、行程安排（請參考表 2-1）：

此次赴日研習之時程計二十七日，除假日外，整體研習內容

極為充實，行程安排亦屬緊湊，由於參與之團員均極用心學習，

堪稱一趟豐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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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於與砂石骨材有關名詞之詮釋

日本該國對於砂石骨材有關名詞之定義，或與國內經常使用名稱

或有不同，為便於爾後相關報告之閱覽，乃於本報告中加以詮釋：

一、骨材之定義：指添加於水泥混凝土、瀝青混凝土或一般混凝土二

次製品所需之砂利、砂、碎石、碎砂之總稱。

二、骨材之分類：

天然骨材：砂利、砂（gravel, sand）。

機製骨材：碎石、碎砂（crushed stone, crushed sand）。

人造輕質骨材：煤灰添加黏土後，經加熱形成之煤團。

細骨材：指一般細砂。

粗骨材：指一般粗砂。

砂利：指從河川、陸上、山、海域所採取者；其中陸砂利係指平

地砂石、山砂利係指坡地砂石，其名稱與國內不同。

再生骨材：經由回收處理之骨材，可作為鋪路之路盤材或再添加

於回收之混凝土骨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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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陸上砂石資源開發之相關法令

一、日本「砂利採取法」之概要

日本「砂利採取法」共計四十八條，其體系由「總則」、「行業之

規定管制」、「行為之規定管制」、「監督規定」及「其他規定」等五部

分組成，以下分別就各部分重點摘述之：

（一）總則（第一章）

第一條目的：災害防止與健全發展砂利採取業。

第二條適用範圍：從事砂利採取業之公司或行號，包含個人企

業及純洗砂之公司或行號。（適用於有營利行為者。）

（二）行業之規定管制─登錄制度（第二章）

第三條登記權者：（1）申請區域位於單一之都道府縣轄區者，

由該都道府縣知事核定。（2）申請區域位於二個以上（含）

之都道府縣轄區者，由通商產業省大臣核定。

第六條登錄之要件：砂利採取事務所應聘請經過考試合格或高

中以上學歷並具有實務經驗者之砂利採取業務主任。

第六條登錄之拒否：違反下列法令規定者不准其登錄。（1）申

請登錄之書件虛載不實。（2）受法律科處罰金，執行罰金完

畢起未滿二年者。（3）受第12條第1項規定取消登錄者，

自取消登錄之日起未滿二年者。（4）依第12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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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登錄時，受處分公司之董事（役員）未滿二年者不准其

以另一家公司名義申請登錄，但該董事係在原公司受上述取

消登錄前30日進入該公司者，不在此限。（5）董事（役員）

有上述情況時。（6）業務主任未經過砂利採取業務主任檢試

合格或同等級以上之知識技能檢定並經都道府縣知事認定

者。

第十二條登錄之取消：有下列情事者，取消其登錄。（1）有第

6條第1項第1、3、4款規定情事者。（2）有第6條第1項

第5款規定情事者。（3）有第9條第1項規定，不實提出申

請者。（4）有第16條規定情事者。（5）依第26條規定，遭

取消認可者。（6）以不正當手段，依第3條規定辦理登錄者。

（三）行為之規定管制─採取計畫之認可制度

第十六條認可權者：（1）採取場位於河川區域者，屬河川主管

單位。（2）其他地區為都道府縣知事。

第十七條採取計畫記載事項：（1）採取場之所在地及面積。（2）

預定採取量及採取期間。（3）防止災害之方法。

第十九條認可基準：無危害他人；無損害公共設施；不影響其

他產業及不違反公共福祉。

第二十一條採取計畫之遵守義務：土石採取計畫經認可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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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應遵守各項規定及主管機關之命令。

第二十六條認可之取消：違反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或違反應遵

守義務等，取消認可。

（四）監督規定：

監督命令（第三章）：

第二十二條認可採取計畫之變更命令：依認可採取計劃開採砂

石，惟倘有發生第十九條之情事或有發生之虞時，都道府縣

管理者得命令該砂石採取業者變更該認可採取計畫。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緊急處置命令：為防止採取砂石所產生之災

害，主管機關得採取緊急措施，要求已取得認可之砂石採取

業者停止採取。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違反本法者之規定：未經登錄及認可，或違

反應遵守之義務者，均違反本法之規定，應依第四十五條予

以處罰。

監督檢查（第四章）：

第三十四條取得認可採取權之採區，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實施

監督檢查。

（五）其他之規定

1.標識之揭示：業者對於認可條項，應明確標示於標示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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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帳簿之記載：業者對於採取場之生產量，災害防止措施及資

金運用等應詳列登載。

3.報告之規定：業者每年應將採取量、採取區狀況、機械設備

等資料，提報當地都道府縣知事核轉通商產業大臣。

二、砂石開發有關法令

日本土石採取之法令依據，分為「砂利採取法」及「採石法」兩

種。其中「採石法」適用於石灰石及碎石母岩之土石採取，其餘之土

石採取則屬「砂利採取法」管理範圍。當「採石法」與「砂利採取法」

兩者法令上發生適用之疑義時，由當地政府通商產業局協議辦理。

日本「砂利採取法」為土石採取之主要法規，另頒佈登記規則、

認可制度及法令適用解釋通達（類似本國解釋令）等三種以補充規

定。

日本土石採取法令除了上述外，相關法令如下：

（一）天然砂石方面：

1.基本法令：砂利（石）採取法─分總則、登錄制度、認可制

度、雜則、罰則、附則等。

2.開採關係法令：有河川法、海岸法、國有財產法、農地法、

改正道路交通法、防砂法、森林法、水產資源保護法、港灣

法、海洋水產資源開發促進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及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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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3.公害關係法：公害對策基本法、環境基本法、水質污濁防止

法、騷音規則法、大氣污染防止法、振動規則法、廢棄物處

理及清掃法、海洋污染及海上災害防止法、自然環境保全

法、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

（二）人工（造）砂石方面：

1.基本法令：碎石法、採石法。

2.開採關係法令：除（一）─2所列外尚有礦業法、火藥取締

法。

3.公害關係法：除（一）─3所列外尚有地滑等防止法。

三、砂石資源開發管理機關

（一）河川砂石：一級河川經劃定為中央主管之河道，由建設省河川

局水政課主管。未劃定者及二級河川，由地方政府建設局河川

部水政課主管。

（二）陸地砂石及坡地砂石：由中央之通產省生活產業局窯業建材課

主管，但涉及農地及林地者需同時受農林省之監管，環境保育

部分需受環境保護所監管。

（三）海域砂石：由通產省管理。

（四）坡地碎石：由通產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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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砂利採取法與我國土石採取法之異同

我國土石採取法草案所訂規範管理規定之精神與日本砂利採取

法大致相同，其主要差異如下：

項目 日本 本國

適用範圍 砂利採取之公司或

行號（無營利行為

者不在規範範圍）

土石採取行為（少量採取土石供自用

者、實施整地與工程就地取材者、礦

業權者在礦區內採取同一礦床共生之

土石者、因天災事變緊急搶修公共工

程所需者、政府機關辦理重要工程所

需者等五種情形不在規範範圍）。

砂利採取業

務主任資格

業務主任應為經過

考試及格或高中以

上學歷並具有實務

經驗者。

土石採取場技術主管應為具有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以上土木工程、資源工

程、礦業工程、機械工程或其他相關

科系畢業者。

土石採取場

違規之處分

法人與自然人（公

司之董事）均處

分；法人與現場違

規工作人員均處

分。

僅處分法人。

土石採取場

之監督檢查

主管機關除定期及

不定期至土石採取

場監督檢查外，並

要求業者每年應將

採取量、採取區狀

況、機械設備等資

料（附相片），提報

當地都道府縣知

事。

主管機關定期及不定期至土石採取場

監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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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本整體砂石骨材供需概況

一、日本砂石骨材供需之沿革

本報告參考日本砂石各類骨材歷年生產量統計圖（如圖 5-

1），將日本砂石骨材供需之沿革區分為河川砂石時代、多元化砂石開

發時代及機製砂石骨材時代，未來可能為再生砂石骨材時代，其中所

發展的經驗有砂石料源多元化開發之經驗、機製砂石骨材發展之經驗

及再生砂石骨材（營建事業廢棄副產物）再製利用之經驗，以下本報

告將分別簡介上開日本砂石開發之經驗，提供國內砂石開發未來走向

參考。

（一）日本砂石料源多元化開發之經驗

日本砂石料源來源早期係以河川砂石為主，惟由於經濟高

度成長，砂石骨材需求量不斷增加，又考量河川構造物之安

全，許多河川開始禁採砂石，再加上政府機關之努力推動及砂

石業者之配合，自一九七○年代起，砂石開採由河川砂石轉型

為多元化開發（河砂、陸砂、山砂、碎石及海砂）。日本砂石

料源轉型為多元化開發相當成功，而台灣地區砂石料源開發所

遭遇之問題與日本的經驗相似，故日本砂石料源多元化開發之

演進過程極具參考價值，可作為國內推動砂石料源多元化開發

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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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起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政府公共建設及民間建

設大增，砂石骨材需求量逐年大幅成長，河川砂石生產量因而

年年增加。河川砂石經多年大量採取利用後，於一九六三年起

開始產生危害跨河構造物與護堤基礎安全之情事。神奈川縣在

該年於發生危害之河川首先實施禁採砂石，日本政府亦於一九

六四年修訂河川管理相關條文，強化河川砂石採取之管理，並

輔導砂石業者多元化開發砂石料源，以期減少河川砂石生產量

所占之比重。由於砂石骨材需求量持續成長，又河川砂石生產

量日漸減少，再配合政府輔導砂石業者多元化開發砂石料源

（中小企業現代化促進法提供減稅及低利貸款等措施協助砂

石業者購置新的開採機械及生產設備，以利轉型至陸砂、山

砂、碎石及海砂之開採；並給予轉型之砂石業者延長開採期限

及增加開挖深度之優惠），陸砂（國內稱為平地砂石）、山砂（國

內稱為坡地砂石）、碎石（國內稱為碎石母岩）及海砂之生產

量占砂石總生產量之比重自一九六五年起日益增加；至一九七

○年，日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大多已在轄內部分河川禁採砂

石，河川砂石生產量不再一枝獨秀，陸砂、山砂、碎石及海砂

產量的大幅成長不僅彌補河川砂石產量的遞減，還能滿足經濟

高度成長對砂石骨材的大量需求，維持砂石骨材穩定供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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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進入砂石料源多元化開發時代。

（二）日本機製砂石骨材發展之經驗

日本砂石料源在一九七○年以前係以河川砂石為主，在一

九七○年至一九八○年間仍以天然砂石骨材為主，直至一九八

○年以後才轉型以機製砂石骨材為主。台灣地區目前正推動砂

石料源多元化開發，並針對未來砂石料源由河砂轉為陸砂、山

砂或碎石母岩，可能細砂來源較為缺乏而推動機械製砂。由於

推動機械製砂與日本發展機製砂石骨材之經驗相似，故以下簡

介日本機製砂石骨材發展之經驗，希可提供國內推動機械製砂

參考。

日本砂石骨材生產來源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天然砂石骨

材，包括河砂、陸砂、山砂、海砂﹔另一為開採碎石母岩，加

工碎解作為砂石骨材原料，即為機製砂石骨材，包括碎石及碎

砂。由於河川砂石品質較佳，開採成本低廉，日本早期砂石骨

材生產來源幾乎全部仰賴河川砂石，後來由於砂石骨材需求量

隨經濟高度發展而大增，河川砂石生產量已不敷所需，再加上

混凝土用碎石JIS（日本工業規格）於一九六一年制定，碎石

品質管理體制確定，銷售量自此逐年增加，並於一九七○年起

碎石生產量超過河川砂石生產量，成為最主要的砂石骨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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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混凝土用碎砂JIS於一九八○年制定完成後，碎砂品質

管理亦獲保證下，碎石（含碎砂）生產量隨砂石骨材需求量增

加下再度提高，機製砂石骨材生產量從此超過天然砂石骨材生

產量。由於河砂日漸枯竭，海砂主要生產地瀨戶內海又因環保

問題，五年內可能全部停採，未來天然砂石骨材生產量可能減

少，機製砂石骨材可預期將日益重要。

（三）日本再生骨材再製利用之經驗

一九九○年日本砂石骨材生產量達到最高點（九億六十四

萬噸），倘砂石骨材需求量再繼續成長，可能面臨砂石料源不

足的問題，惟發生經濟泡沫化之情形，砂石骨材需求量減少，

砂石料源不足的壓力暫時得以舒緩。惟都市的再開發，老舊建

築物的拆除，其所產生之廢棄物日益龐大，又機製砂石骨材生

產後所產生之細粉量較大，廢棄土之問題日漸嚴重（棄置場設

立不易，且原核准之廢棄土棄置場多已趨於飽和），為解決建

設工程事業剩餘土方堆置場所一地難求之困境，及減輕未來砂

石骨材料源不足之壓力，如何將砂石資源的回收再利用已成為

當前的重要課題。

營建廢棄物中大部分為可回收利用之資材，該再生骨材目

前多利用於較次級之用料工程，由於日本政府規定路基填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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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使用再生骨材，且建設省將使用再生骨材列為招標工程條件

之一，業者倘欲得標勢必採用再生骨材，故日本砂石骨材的回

收再利用情形大幅提昇，尤其瀝青塊、混凝土塊及廢土料等再

生利用率更已高達90％以上。

目前日本砂石骨材的回收再利用大多僅作為路基填方

用，如何增加再生骨材再利用的層面，使再生骨材能再作為混

凝土骨材，是其目前努力的方向。目前做法有二，一個方向是

請JIS能制定再生骨材再利用之品質規範，如此將有助於促進

業者投入該領域發展；另一個方向為加強廢棄物之分類技術，

分類愈精細，再生骨材再利用的層面就愈廣。

二、砂石骨材供需現況

依據日本通商產業省生活產業局窯業室統計資料，日本在一九八

八年時，全國砂石骨材之需求量為七億三仟五佰萬公噸，其主要用途

為混凝土用計四億九仟五佰萬公噸（約佔 67%），道路用計二億四仟

萬公噸（約佔33%）；全國砂石骨材之供給量為七億三仟五佰萬公噸，

其主要來源為天然砂石骨材計二億八仟九佰萬公噸（約佔 39%），機

製砂石骨材計四億三仟萬公噸（約佔59%），其他骨材（含進口骨材、

爐渣、道渣、再生骨材及輕量骨材）計一仟六佰萬公噸（約佔2%）。

其中天然砂石骨材生產量又可依來源區分為河砂計二仟八佰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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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佔3.8%）、山砂計七仟六佰萬公噸（約佔10.3%）、陸砂計一億一

仟八佰萬公噸（約佔16.1%）、海砂計六仟七佰萬公噸（約佔9.1%）；

從日本歷年來砂石骨材供需統計表（表5-1）可瞭解，日本自一九八

一年起機製砂石骨材之年生產量已超過天然砂石，且其重要性正日益

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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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日本砂石採取業及碎砂業之概要

一、日本砂利採取業之組織

依據日本民法規定，公益法人係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有財

團法人及社團法人二種。其差異為財團法人係先有基金，運用基金滋

息推動業務；社團法人則是運用會員繳交會費來維持社團業務之運

作。日本砂利協會（JSGA）於一九五五年經通商產業省許可，成立為

社團法人，其宗旨為確保、開發、流通及調查研究砂利資源、健全發

展砂利採取業與砂利販賣業及穩定供給日本國家經濟發展所須之砂

石骨材；日本碎石協會於一九七○年成立為社團法人，其主要業務為

研究碎石產業發展之方向、調查碎石供需之情形、輔導業者碎石開發

之經營策略、生產技術、公害防止及行政措施等。

由於經濟景氣持續不振，目前日本砂利採取業減少為4300∼4400

家，其中加入日本砂利協會之正會員有 3634 家（目前從事砂利採取

者）、贊助會員有61家（未從事砂利採取，但從事相關設備生產者或

研究單位）、非會員約 700 家，約 80%以上砂石業者加入砂利協會。

目前採取砂石發生違法行為者多為非會員，砂利協會對其無約束力，

且尚無法令強制規定砂石業者一定要加入砂利協會，故砂利協會建請

地方政府指導非會員依規定開採或輔導其加入砂利協會。另由於碎石

已成為日本最主要之砂石骨材來源，加入日本碎石協會之企業已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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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475家。

日本砂利及碎石採取業務，屬全國性事務者，由日本砂利協會或

日本碎石協會統籌處理；屬地方性事務者，則有砂利及碎石採取協同

組合或販賣協同組合協調處理。日本砂利及碎石採取業大多為中小企

業，理應競爭激烈，但在砂利及碎石採取協同組合或販賣協同組合協

調生產銷售業務下，訂定地區性統一價格共同經營，共謀業界合理之

經營利潤，避免業者間惡性競爭削價，因此業者在開發砂石資源能有

適當的投資報酬前題下，業者願遵循政府訂定法令與政策，並有餘力

推動敦親睦鄰、環境保護與公害防治等措施。

二、日本砂石業界面臨之問題及目前努力的方向

日本砂石骨材供需由依賴河川砂石開採轉型為多元化開發，又再

轉型為機製砂石骨材開採為主及發展再生骨材再製利用，由於砂石開

採來源之轉變，社會對砂石開採行為之要求日趨嚴格，砂石業者面臨

之問題愈來愈多，以下摘要簡介之：

（一）依日本砂利協會之統計資料，目前土石採取場數共5792場，

從業員工數僅19907人，平均一場不到4名從業人員，顯示從

事本行業人數日漸減少，員工流失情形嚴重。

（二）砂石開採型態多樣化（河砂、陸砂、山砂、海砂及碎石），由

於開採技術不甚相似，開採機具亦異，故砂石開採型態轉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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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三）砂石產品單價過低（2000日圓/噸），且副加價值評估不易，

未能顯示在產品價格。（例如海砂須經除鹽始能使用，但售價

並未因成本增加而提高。）

（四）砂石生產量約有80%∼85%售至預拌混凝土廠，由於附屬在建

築業系統下，現日本建築業景氣尚未復甦，砂石業也因而無法

好轉；未來即使景氣轉好，利潤亦多歸建築業。

（五）可供開發之砂石骨材資源愈來愈少，開發涉及之環境保護問題

愈來愈多，如何持續穩定供給砂石骨材之需求，已成為急需解

決的問題及努力的目標。

（六）勞動災害發生率日趨升高，勞工工作安全之問題日益嚴重。

日本砂利協會為解決面臨之問題，目前努力的方向如下：

（一）對於因景氣不佳致營運狀況不理想之砂利採取業者，日本砂利

協會運用政府補助之金額，支援其度過難關。

（二）開發涉及環境保護問題時，建請環境廳在通商產業省地質調查

研究所調查清楚爭議點後，再根據發生之原因，決定是否禁

採。

（三）天然砂石骨材供應量日漸減少，五年後建築物屆齡重建所需砂

石骨材量甚大，協調混凝土業接受天然砂石骨材與機製砂石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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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以適當比例混合使用。

（四）為解決未來可能發生之砂石骨材資源枯竭現象（砂石骨材資源

係屬無法再生之耗減性天然資源，經開發使用後，自然會日漸

減少而產生枯竭之現象；隨者社經之發展，人為限制開發地區

日益擴大，造成可開發之砂石骨材資源地區日趨縮小，最終將

致砂石骨材資源不足之情形。），建議由政府負責調查砂石骨

材資源蘊藏處，提供業者資訊，以利後續之開發；並請政府放

寬開發之相關規定，以利開採砂石時，能將該地區之砂石資源

完全開採出來，不會發生浪費之情形。

（五）目前違法採取砂石致影響砂石採取業聲譽者多為非會員，惟由

於砂利協會對非會員無約束力，且尚無法令要求砂石採取業者

應加入砂利協會，故砂利協會建請地方政府加強指導非會員之

砂石採取業者能依規定開採，不致影響合法開發之業者。

（六）請砂石採取業者做好敦親睦鄰之工作，俾利砂石開發能持續作

業；另應賡續提昇砂石開採之技術，環境保護與公害防治等措

施，並降低勞動災害意外之發生。

三、藉由日本經驗展望本國砂石採取業之發展

因應社經發展所需砂石量及考量各種砂石骨材之蘊藏量與可採

量，日本砂石業有秩序的轉型發展，並不斷提昇砂石開採之技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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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與公害防治等措施及將加強敦親睦鄰工作，使民眾不排斥砂石

採取業，砂石產業得以永續發展。其成功之經驗顯示，除政府法令引

導外，全國各類砂石骨材協會直接或間接參與協助政府監督及管理砂

石業者，當居首功。

日本優秀之公務人員退休後，政府輔導其至全國各類協會就業，

並借重其所長，協助業者瞭解及遵守法令，並將業界實務執行窒礙難

行處，建請相關主管機關修正法令。協會扮演橋樑之角色，加強政府

及業者的溝通，使得政府各項政策不僅推動較易，亦能配合實務適時

加以修正。

日本為強化砂利採取之管理，法令規定部分砂利採取行為應檢附

砂利協同組合之擔保，使得日本砂利協同組合之地位深具影響力。由

於該組織核心幹部熟悉政府之法令及政策，不僅能掌握砂石採取業者

之開採動態，亦可兼負監督輔導砂石採取業者之功能，且能在面對經

濟景氣低迷之時機，調配砂石市場之供需，帶領砂石業者共渡難關。

日本砂石產業在各類砂石骨材協會及協同組合之帶領及協助

下，建立砂石資源開發利用之良好產銷制度，且在此一良性產銷秩序

下，砂石業者能獲得合理的利潤，並將砂石資源開發利用作為其一生

之志業，願意遵循政府之法令與政策，並投資研發砂石開發之永續多

元發展，提昇開採技術、環境保護及敦親睦鄰等工作，與民眾建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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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互動，使砂石採取業能永續經營。

由於公平交易法之限制，我國砂石公會無法像日本砂利協會等組

織一般，協助業者調配砂石市場之供需。當未配合砂石需求量調整砂

石生產量時，不僅業者無法獲得合理之利潤，且易造成砂石資源之浪

費，長期如此，更產生劣幣逐良幣之情形，合法並願意投資改善砂石

開發環境者，在不堪價格競賽之虧損下，只得退出市場。為解決此一

問題，建議引用日本經驗，政府適度賦於本省砂石公會一定權責，促

使其帶領同業良性發展，改善砂石開發投資環境，並協助砂石業者遵

循政府之法令與政策開發砂石，進而提昇砂石開發相關之技術、環

保、水保⋯等等事宜，使民眾重拾對砂石開發之信心，且砂石採取業

能在合理的利潤下合法經營，供給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砂石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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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日本陸上砂石採取

一、日本陸地砂石採取

（一）陸地砂石採取之申請

日本所稱陸地砂石(即為我國平地土石)，指賦存在平地地

表以下之土石，包括河川區域外沖積扇、沖積平原、舊河床、

台地及盆地等賦存之砂石，以靠近河川之農地為採取目標。日

本為保護農地並兼顧社會變遷、農地開發合理利用等需要，訂

定「農地轉用許可制度」，作為農地申請轉用為農業加工廠或

倉庫或建屋等審核之依據。申請採取農地砂石，亦依照該制度

審核辦理。

日本農地依地域與特性等區分為五種，其圖面說明如圖

7-1，其中第三種及第二種農地，原則上是可以申請採取底下

之砂石；至於第一種、甲種農地及農用地區域內農地等三種農

地，原則上是不容易獲准採取砂石，但是如果所申請開採的砂

石是作為地方上公共、公益事業用途，如道路、橋樑、鐵路、

公共建築、社區福利等興建所需要砂石的話，通過地方政府審

查許可，還是可以獲准採取的。農地砂石採完，要回填恢復農

用。

農地底下砂石之賦存厚度，與河川地域不同而異，日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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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採取深度為8公尺現放寬為10公尺，倘經鑽探得10公尺

以下還有砂石賦存，可掘深至 15 公尺，但必須檢附地質鑽探

資料報告。

申請採取農地砂石之書件，應依照「砂利採取法」及「農

地轉用許可制度」所規定之書件，具備申請採取人登錄書、農

地所有人轉用同意書、土地謄本、採取業者與農地所有人之契

約書、砂石採取計畫書圖、及第三人保證將來砂石採完恢復農

業使用並有銀行存款證明的保證書、及當地協同組合連帶保證

書等申請書件，詳如下表：

書 圖 件備 考

1 位置圖 5萬分之1∼1萬分之1

2 周邊地形圖 5千分之1∼2千分之1

3 地籍圖 採取區域及其鄰接之土地

編號及所有者明示圖內

4 實測平面圖 5百分之1以上

5 災害防止相關之保安設備

等配置圖

5百分之1以上

6 面積求積圖 5百分之1以上

7 採取量計算書 （採取）

8 實測縱斷面圖 5百分之1以上（採取）

9 實測橫斷面圖 5百分之1以上（採取）

10 沉澱池及調整池設置時斷

面圖

5百分之1以上

11 洗選設備配置圖 5百分之1以上

12 砂石運搬出入路線圖 5萬分之1以上

13 砂石採取業者登錄通知書

14 砂石採取業務主任試驗合

格證書影本

15 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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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誓約書

17 砂利採取取得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使用書面證明

契約書及同意書

18 土地登記書謄本 申請書提出前參個月

19 鄰接土地所有者等之同意

書及其他相關書件

20 耕地回填土砂能恢復原耕

地使用書面保證書

21 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許可

之書面證明

許可書件影本或同時提出

申請之書面證明

22 地下水位鑽探檢測不影響

資料

採掘深超過10公尺應附送

23 年次別採取計畫書 採取期間1年

24 申請地之現況照片

25

其他有關縣政府規定書件：

◎ 採取場周邊運輸道路通過學校，取得校長協議之證明

書件。

◎ 填土提供者之採取許可書及耕地表層土堆置認可書

之影本。

◎ 排水同意書。

(註：地下水位高之地區以採取深 5 公尺為原則，不得超過 9 公

尺深為限，超出採掘深9公尺者應檢具第22項地下水位鑽

探檢測不影響資料)

申請採取農地砂石之流程如下：

1.日本於平成12年(2000年)四月實施地方分權制度，並修正

「砂利採取法」相關條文，申請採取農地砂石業者具備上開

申請書件，透過所屬之砂石採取協同組合向當地都道府縣提

出申請，由都道府縣主辦砂石採取業務單位審查並經會農

林、水土保持、環保、地政、建設、交通等有關單位共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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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於二個月內即作出准駁。

2.倘申請採取農地砂石面積在四公頃以上，都道府縣轉報農林

水產大臣取得許可後，再行核辦。

3.農地砂石採取申請及許可流程，如下表：

開採業者 取得農地契約書 採取地測量 回填土確保契約

申請書

砂利採取計畫申請

     同  意  書
1.鄰接土地所有者
2.附近居民
3.300公尺以內機關
4.鄰近水利或其他公共設施
5.其他法令有規定者

地區審查會
現地調查

保證人
誓約書

送請砂利採取協同
組 合 審 查

農地轉用保證書 由砂利組合及業者
共  同 申 請

市公所農業委員
審   查

縣商工勞動觀光部工業課礦政係
農務部農政課農地調整係

    縣農業委員會
    會  同  審   查

核發許可證

意見書

農業委員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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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求農地砂石應以分期分區規劃採取為原則，通常採

取業者與農民簽訂自採取至回填恢復農用之休耕補償契約以

一年為計算單位，故行政機關對農地砂石採取許可期間一般為

一年，最長為三年。期限屆滿，而砂石尚未採完業者在沒有違

反相關法令規定情形下，一般申請展限是會被許可的。

採取業者於申報開工後三個月、每隔一年及採完回填申報

完工時，都應檢具現場照片等書件向都道府縣申報。

據業者表示，開採農地砂石，一般休耕補償費以一年為計

算單位，折算每噸砂石支付約60∼150日圓，開採成本每噸約

300∼350日圓，回填費用約 500∼600日圓，運費每噸約 800

∼900 日圓，目前砂石每噸售價約 1900∼2000 日幣，則砂石

每噸利潤約 100∼200 日幣。由此可見日本砂石業者在有合理

利潤下，有能力去做好環保及水土保持等方面措施。

（二）陸地砂石採取技術

採取陸地砂石，有關安全距離、採掘深度及方法，依下列

辦理：

1.與鄰接地應留之安全距離，視鄰接地之構造物而不同，如鄰

接地為農地其安全距離為2公尺以上，如鄰接地為住宅或水

渠其安全距離為5公尺以上，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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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地砂石採掘深度以15公尺為限，超過10公尺者，應檢具

鑽探報告。

3.採掘深度超過5公尺以上，以分階開採為原則，其採掘面安

定坡度在65度以下。

4.採取場四周應予圍籬與區外隔離，並設置警示標誌，對原有

灌溉、排水設施應妥善維護。

5.農地砂石採罄採掘跡地回填作業，回填物最上層應以原有土

壤或可耕作之壤土回填30公分以上，其次層回填壤土不得

少於100公分（作為水田使用者應回填黏土），最下層回填

坡地碎土石或營建剩餘土石方或採石場廢土石等回填料，嚴

禁使用垃圾或有害物質回填。

（三）觀摩陸地砂石採取及加工

1.岐阜縣揖斐川業株式會社橫井陸砂採取場及神戶工場(砂石

碎解洗選)概況

(1)橫井砂石採取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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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基本資料：

橫井砂石採取場係採取農地砂石，申請面積 4.0744

公頃，該會社與農地所有人簽約自採取至回填復整之休耕

補償費以一年為計算單位，每1公頃休耕補償費為日幣65

萬元，故都道府縣許可期限為一年。目前已開挖面積約

2.5公頃，邊採邊回填方式作業，附近的農田一部分已被

採取砂石完罄恢復農耕使用。

Ｂ.開採情形：

該會社取得採取許可後，農地砂石採取區與鄰田有田

埂相隔，採取業者先於採取場四周測訂界樁，並以鐵絲網

圍籬(高度 1.2 公尺，用鐵絲網目的，讓居民隨時看到採

掘、回填作業情形，以及防止閒人滑落)，面臨農路設立

大門加鎖及豎立採取場標示牌，自採取場四周退縮三公尺

作為緩衝帶。

採取作業，先使用挖掘機將原有表土壤挖取暫堆置四

周緩衝帶(堆成等腰三角型，堆置高度約 1.2 公尺，兩邊

坡度約45°，坡面已植草保護防止雨水沖蝕) ，又可作為

隔音牆。將採區劃分二區先由裡面一區向下挖掘，於地表

下二公尺即有地下水湧出(依現場人員表示：因位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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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未將地下水抽取，所以不影響附近地下水位；而地下

水位依季節不同而有所不同，冬季時水位較低)，故採掘

作業分二階段，先以挖掘機向下採掘二公尺，邊坡斜度為

45∼50°，地下水位以下挖掘機則改裝以抓斗採掘，為掌

控採掘深度，吊索上標示挖掘之深度。所挖掘出砂石先堆

置一處，另一堆則是已放置24小時經自然濾水後，以10

噸框式傾卸車搬運至數公里距離之該會社所屬神戶工場

碎解加工，每月採掘砂石量約25000立方公尺。

目前於第二區進行採掘砂石與搬運工作，同時於採罄

之第一區以傾卸車自數公里外之石灰石礦山劣質山土搬

運回填跡地作為最下層之回填物，現場開採情形如照片

7-1、7-2。

據業者表示: (1)回填物來源為山土石或營建工程廢

棄土石等，視該地區地質特性並經與農地所有人協議後辦

理。又採罄回填之農地，交還地主後有五年之保證期，倘

有沉陷等情事，該會社仍負起回填責任。(2)附近多處農

地經由該會社採取農砂後，回填地力更新恢復農用，第二

年收成才會顯著增加，實況如照片7-3。

採取場出入口設置噴水，利用循環水清洗卡車輪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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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採取場銜接農產道路之運搬道舖設碎石，以免車輛輪

胎夾土砂污染路面。運搬車輛車窗張貼採取砂石公司字

條，行人可清楚看見，使駕駛員有榮辱感，不致違規，如

照片7-4。

     （2）揖斐川業株式會社神戶工場概況

Ａ.基本資料：

神戶工場為砂石碎解洗選工場，建於岐阜縣揖斐川

(屬一級河川)堤防外，早期砂石料源採自河川，於昭和40

年(1965 年)政府禁採揖斐川砂石，而轉向農地採取砂石

迄今，該會社將所經營之橫井砂石採取場所採出農地砂

石，運回該工場碎解洗選及銷售。

Ｂ.工場情形：

神戶工場原係碎解河川砂石，後來轉為碎解農地砂

石，機械設備逐遞更新，由中央電腦操控所有機器運轉，

目前有原石進料台、粗碎(一次碎)、中碎(二次碎)、細碎

(三次碎)之碎石機、篩選機、洗砂機、分級機、輸送帶、

推土機等，污水(循環)處理並建各粒度砂石產品儲倉，以

防粉塵污染環境，每月最高可生產供應混凝土及瀝青道路

級配用之粒度25∼20mm、20∼05 mm、15∼05mm碎石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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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mm 砂計 10 噸，目前因建設緩和，月產砂、碎石

僅5噸，工場現況如照片7-5、7-6。

該工場抽取地下水作洗選用水，並設污水循環處理，

壓縮處理生產泥餅運至附近該會社經營之農材部加工，混

合泥煤及化學肥料等物質作成為稻苗及園藝等培養土。

2.岐阜縣加藤物產株式會社揖西第二事業所屬子牛陸砂採取

場概況

 A.基本資料：

子牛砂石採取場係採取農地砂石，該會社與農地所有

人簽約自採取至回填復整之休耕補償費以一年為計算單

位，許可年限為一年。申請面積 1.3864 公頃，目前開挖

面積約1公頃，邊採邊回填方式作業，附近的農田一部分

已被採取砂石完罄恢復農耕使用。

 B.開採情形：

採取場面臨農路為大門設有加鎖及採取場標示牌;

採取場與鄰田有田埂相隔，四周訂有界樁，並以鐵絲網圍

籬，自土石區界線退縮三公尺作為緩衝帶。

採取作業，先使用挖掘機將原有土壤暫堆置四周緩衝

帶(堆成等腰三角型，高度1.2公尺，兩邊坡度約45，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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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已植草保護防止雨水沖蝕)，又可作為隔音牆。因採區

中部有農田灌溉溝渠貫穿，而分兩區同時進行採取，兩個

採區均先由裡面往外挖掘，所挖出砂石集中堆放或直接裝

上 10 噸傾卸車搬運至數公里外之該會社所屬工場碎解加

工。

目前正進行採取砂石挖掘與搬運工作，尚未回填復

整，開採情形如照片7-7、7-8。

3.埼玉縣埼玉產業開發株式會社熊谷工場(砂石碎解洗選)概

況

 A.基本資料：

埼玉產業開發株式會社早期於昭和34年(1959年)起

採取荒川(一級河川)砂石，昭和 40 年荒川實施禁採砂

石，該會社轉型至陸地採取農地砂石。昭和 46 年該會社

利用農地砂石採罄之凹跡地，申請核准建造熊谷工場從事

砂石碎解洗選(即現址座落埼玉縣熊谷市區)，佔地面積

1.3公頃，砂石碎解洗選機械設備則建在地面下七公尺之

舊採掘跡凹地，以降低碎解洗選機械所發出噪音。

 B.工場情形：

該工場現有砂石碎解、洗選及污水處理、泥餅回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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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如前述神戶工場之一貫碎解洗選設備)，月產混凝土

用砂石 40∼25mm、25∼5 mm、5∼0mm 及預拌混凝土用碎

石20∼5mm等計7萬噸，並可依顧客之需求生產各粒度之

砂石。

該工場為維護環境清潔，載運砂石車輛出場時，利用

從地下至地面上坡車道設置自動噴水清洗輪胎，清洗完後

之廢水沿水溝流至低處再抽至沉澱槽循環利用。

該會社鑒於廠區周圍附近陸續開闢道路及建住家，為

降低碎解洗選機械所發出噪音及粉塵等污染，將馬達機具

加蓋封閉及加設吸塵設備，並於廠房四周植樹以達到隔音

及綠化效果。洒水車及清掃車沿廠區四周砂石車運輸道路

每日定時洒水及清除掉落之砂石或汙泥做好環境清潔，現

場如照片7-9、7-9-1、7-10。

本次觀摩適逢下雨，研習人員未能前往該會社所經營

農地砂石採取現場觀摩採掘、回填及植生等情。

二、日本山地砂石採取

（一）山地砂石採取之申請

日本所稱山地砂石(即坡地土石)，包括下列三種岩層：

1.坡地礫石層：指原沉積膠結之礫石層，經造山作用隆起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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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坡地砂土層：指原沉積之矽砂、黏土及一般土層，經造山作

用隆起而成者。

3.碎石母岩：指以岩盤或岩體型態賦存，經開採碎解做為骨材

者。

山地砂石有山砂、碎石母岩。申請採取山砂，依「砂利採

取法」之規定辦理，之申請採取碎石母岩，依「採石法」之規

定辦理。業者備具申請書件向都道府縣申請採取。

（二）山地砂石採取技術

山地砂石受地理環境因素所限制，在日本可供開發利用之

地區不多，對其採取許可及管理規定甚為嚴格。採取山地砂石

以「確保安全距離，以安定坡度採掘」為大原則，砂石或土石

之崩潰，是本身重量及由上方作用之外力，要防止崩潰時須將

砂石或土石內部磨擦力與黏著力必須克服上述二種力量之狀

態，在正常狀態下能保持安定，有關安定坡度之標準值如下

表：

種     類
垂直1.0m相對之

水平距離（m）
角度（。）

砂 1.5 約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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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石
堅固緊密者

堅固不緊密者

1.0

1.2

45。

約39。48'

堅固緊

密者

高度5m以內

高度5m以上

0.8~1.0
1.0~1.5

約51。20'~45。

45。~約33。41'
土

堅固不

緊密者

高度5m以內

高度5m以上

1.0~1.5
1.5~2.0

45。~約33。41'

約33。41'~約26。34'

(資料來源：日本骨材資源工學會會長 岡村宏博士提供)

開挖與鄰接地應留安全距離視鄰接地構造物特性不同為2

公尺以上、15 公尺以下。採掘方式，應以露天階段方式由上

往下開採，並應視地形及岩層地質構造，規劃布置作業中採掘

面之高度、傾斜度及平台寬度，以及採掘面最終殘壁階段高

度、殘壁傾斜度及殘留平台寬度。有關作業中採掘面布置(高

度、傾斜度、平台寬度)及採掘面最終殘壁布置(高度、傾斜度、

平台寬度)規劃原則如附圖7-2、7-3。

坡地採取砂石，為防止土石採取場採掘面不安全崩塌及鬆

石掉落，應採取：（1）作業上足以造成危害之表土應預先清除。

（2）採掘面之危險鬆石應予清除。（3）採取場及主要運搬道

路應設置排水設施等防範措施。

有關開發所造成之環境污染與公害防治，訂定有完整審查

及管理制度，砂石業者需提出完整之開採計畫，包括：採掘安

全距離、緩衝帶設立、砂石碎解過程之廢水處理設計，及粉塵、

噪音、振動之控制、運輸車輛輪胎清洗、卡車超載防止、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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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規劃及交通安全、作業時間限制、地表逕流水沉澱池規

劃、土石流失防止計畫、地下水流失及污染防止、水土保持措

施、植生綠化景觀維護等，並需做好敦親睦鄰。多年來，業者

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意識型態下，均願意投下鉅額資金做好公

害防治、美化環境及敦親睦鄰工作。

（三）觀摩山地砂石採取及加工

1.埼玉縣第一石產運輸株式會社小川工場、花園工場概況

基本資料：埼玉縣第一石產運輸株式會社所屬關係企業有小

川工場、花園工場，早期從事山砂開採、碎解洗選及販賣。

花園工場於平成 4 年(1992 年)拓建再生骨材機械，增加營

建廢棄物再生利用等多元化經營。該會社將採取場所採之山

砂運回所屬上述兩個碎解洗選場加工，並外購原石及廢骨材

加工生產。

（1）小川工場砂石碎解洗選情形

小川工場位於埼玉縣比企郡地方，場地2.5公頃，設

有有原石進料台、碎石機(粗碎、中碎、細碎)、篩選機、

洗砂機、分級機、輸送帶等設備，及污水處理並建造各粒

度砂石產品儲倉，以防粉塵污染環境，馬達、篩選機及輸

送帶等機具加蓋封閉以減低噪音，每月最高可生產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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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碎石粒度25∼20mm、20∼05mm，及15∼05mm砂石總計

為 60 萬噸以及碎砂 48 萬噸，現場如照片 7-11、7-12、

7-13。

（2）花園工場砂石碎解洗選情形：

花園工場座落埼玉縣大里郡花園町地方，於昭和 32

年(1957 年)建廠，設有碎石機(粗碎、中碎、細碎)、篩

選機、洗砂機、分級機、輸送帶及污水處理等設備，每月

可生產砂石粒度 25∼20mm、20∼05mm、15∼05mm 總計為

12噸。

平成 4 年(1992 年)增建再生骨材機械設備，有粒度

調整、造粒工場各一式及骨材再生工場一式，目前場地拓

寬為9公頃，原料收購營建工程廢棄混凝土塊及混凝土二

次製品之廢材，經破碎、磁選、過篩及分選處理後，目前

年產粒度40∼0mm、30∼0mm 10∼0mm之碎石計約120000

噸、碎砂約 60000 噸及再生骨材約 24 噸等，並依客戶需

要生產其他粒度之砂石，現場如照片7-14、7-15。

（3）第一石產運輸株式會社所經營之山砂採取場現況

該會社現有之山砂採取場，位於所屬小川工場附近山

坡，已開挖面積約五公頃。由最高頂處以挖掘機截頭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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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採掘砂岩，每降一階高度為5公尺。西邊與鄰地距離50

公尺時，即留設護坡並布置採掘階段繼續向下採掘，所採

出岩石以傾卸車運至山下小川工場碎解加工，開採情形如

照片7-16、7-17。

2.京都府城陽市山砂採取

（1）城陽市山砂採取概況：

京都府城陽市山砂採取業者除組成「近畿砂利協同組

合」團體外，另於平成元年(1988 年)依據日本民法組成

「城陽山砂利採取地整備公社」公益法人，成員包括「近

畿砂利協同組合」、京都府、城陽市及相關單位成員組成

而成，對城陽山東部丘陵地山砂規劃採取，及採掘跡地作

有效土地二次利用，並就災害的防範、道路開闢、排水及

植生綠化等相關事宜統籌規劃處理。

城陽市早期開採山砂面積達 430 公頃，原由 15 家加

盟會社共同開採 15 年之久，所有採區均屬該公社之私有

地，目前採取業者僅 13 家。現該公社進行採掘跡地之回

填、復整後土地利用之規劃，於規劃中已有高速公路、住

宅區、文教區、工業區等多種用地。依照該公社估計城陽

市山砂採取後，所需回填料源約650萬立方公尺，主要以



46

公共建設殘土、品質不好之山砂及汙水處理後之泥餅作為

回填料源，禁止使用產業廢棄物回填，為確保回填公共殘

土符合土壤環境基準，該公社對各採區回填物進行採樣化

驗(檢驗費用由回填業者支付)。公社估計每年收受公共建

設殘土約 35∼40 萬立方公尺，利用收受公共建設殘土之

收費(1600日圓／M3，)作為公社營運事業推展開發計畫資

金。

為敦親睦鄰，每月有三次由公社派員打掃市區搬運車

輛經過道路及協助指揮交通等。

(2)玉井開發株式會社玉井山砂採取場及長尾組山砂採取場概

況：

 A.玉井開發株式會社玉井山砂採取場情形：

玉井開發株式會社係上述「城陽山砂利採取地整備公

社」成員，辦理木津川（一級河川）之支流長谷川附近山

坡地山砂採取及回填復整二次土地開發規劃等事宜，並配

合新闢砂石專用車道貫穿土石區，以階段方式向下採掘山

砂外，對舊採掘跡地及剛採掘完罄跡地進行回填復整，目

前完成回填部分地區已作為杉樹植生區、百果園區等，現

場如照片 7-18、7-19。毗連有早期之山砂採取場，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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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砂石採取法令並不週延，致採掘殘壁形成陡峭，如照

片7-20、7-21。

 B.長尾組山砂採取場情形：

長尾組採取場位於玉井會社山砂採取場附近，座落木

津川（一級河川）之支流長谷川附近山坡地，配合毗鄰新

闢第二高速公路所需土方，以階段向下採掘山砂，尚未回

填復整，現場如照片7-22。

3.岐阜縣多治見市大田開發株式會社高田礦山採取場及碎解

洗選工場概況

（1）基本資料：

高田礦山座落岐阜縣多治見市郊山坡地，原係為開

採粘土，其礦業權依據礦業法申請設定。所採粘土，供

陶瓷窯業原料用，因粘土層(厚度15∼30公尺)上磐為厚

約50公尺之砂岩所覆蓋，故申請批註開採同一礦床共生

土石。

（2）開採情形：

粘土礦區位於山坡，面積約10公頃廣闊，該會社為

避免以露天截頭式採掘場裸露影響景觀，而退縮至山嶺

線內布置階段方式由上往下開採。粘土層上磐為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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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採掘分別作業為：A.先開採砂岩，B.後開採粘土。分

述於下：

 A.開採砂岩情形：

以挖掘機將砂岩上面之表層覆土清除，覆土運至數百

公尺外之山下平坦處暫時堆置，作為採掘完後客土植生

用，在土堆上面撒草種，現已叢生防止沖失。

於山嶺線內，計畫採取區域之砂岩層布置階段方式由

上往下開採，作業中每階段高度為10公尺，平台寬度為2

公尺，傾斜45°向下逐階段採掘砂岩至著粘土層而停止告

一段落。

經布置階段已開挖完成之區域，該會社計畫日後再擴

大採掘，目前未予植生，現場情形如照片7-23。

 B.開採粘土情形：

同樣以布置階段方式由上往下開採，作業中每階段高

度為十公尺，平台寬度為二公尺，傾斜45°向下逐階段採

掘粘土，以傾卸車直接運至附近陶瓷窯廠，視市場需求月

產粘土1千至1萬噸，現場情形如照片7-24。

（3）砂石碎解洗選工場情形：

毗鄰採取場山下建有砂石碎解洗選工場，有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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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碎、細碎之碎石機、篩選機、洗砂機、分級機、輸送

帶、推土機及污水處理設備等，為減低噪音，馬達均予

覆蓋。月產碎石粒度 25∼20mm 及碎砂 5∼0.075mm 計 3

萬噸，另所產生之泥餅因顆粒細，與粘土礦一併銷售，

有關現場情形如照片7-25。

4.東京都大博建設株式會社碎石母岩採取場及碎解洗選工場

概況

（1）大博建設株式會社碎石母岩採取場現況

Ａ.基本資料：

該會社於四年前，將座落別處所屬碎解洗選工場遷至

東京都近郊八王子區公路旁，該區原屬山砂採取場採掘跡

地經整復後建廠作為碎解洗選工場，並於廠區後方之山坡

地申請設定土石區，開採碎石母岩。

廠址位於前往日本關東地區三大名勝風景區-高尾山

自然動植物園之公路旁，行政機關經過環評、水保等審查

後始許可設為碎解洗選工場與土石採取場，毗鄰有興建高

速公路及隧道施工中。

Ｂ.開採情形：

土石區左側為已採罄之碎石母岩採取場，殘壁階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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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復客土並種植樹苗完成。續於右側申請設定採取場，以

露天階段方式由上往下開採碎石母岩。

先以挖掘機開闢上山作業道路至嶺頂，鏟除覆土，表

土運至毗鄰正興建中之高速公路邊坡客土用。

因砂岩覆土厚，繼續以挖掘機及推土機等鏟除覆土

外，並布置階段由上往下開採碎石母岩，經傾卸車搬運至

山下碎解洗選工場。倘遇緻密堅硬砂岩時，以鑿岩機鑿孔

少量爆炸物施予爆破。

採掘完罄之殘壁，依所提水土保持計畫整復與綠化，

有關現場如照片7-26、7-27。

  (2)大博建設株式會社碎解洗選工場情形：

碎解洗選工場，設有粗碎、中碎、細碎之碎石機、

篩選機、洗砂機、分級機、輸送帶、推土機及污水處理

設備等，為減低噪音，將馬達、廠房均予覆蓋。月產碎

石粒度25∼20mm、碎砂5∼0.075mm等計3萬噸，另所產

生之泥餅作為採掘機跡地回填及毗鄰高速公路邊坡填方

用。

碎解洗選工場面臨前往高尾山風景區公路旁，該會

社對廠區環境衛生綠化排水等均依照行政機關規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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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措施，譬如洒水車及清掃車定時作業，砂石搬運車

輛出場時，車斗覆蓋要確實，車身及輪胎沖洗乾淨，現

場如照片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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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日本的碎砂技術

一、碎砂（即機械製砂）之演進：

日本早期砂石採自河川，因經濟建設蓬勃發展，大量採取河川砂

石，又上游築設水壩，致河床下降，砂石料源逐漸耗盡，為維護橋樑、

河防等安全，日本於昭和40年(1965年)起陸續對各一級河川實施禁

採。砂石採取業者逐漸轉型朝向陸地、山地、以及海域等地區採取砂

石，以供應建築混凝土粗、細骨材、道路填方及鐵路道渣等所需。由

於海砂含有鹽份，如作為混凝土細骨材，需作除鹽處理，否則鹽份將

造成鋼筋腐蝕，混凝土塊剝落，造成安全上問題。而陸地、山地及母

岩塊石之砂石則為石多砂少，雖於碎解加工過程中，雖可生產砂，但

砂產量約為砂石總生產量之百分之 20∼30，未能滿足市場需求量，

故業者將所生產之 2∼3 公分之碎石，再經磨碎機械加工製成細小顆

粒之碎砂（亦稱為機械製砂）作為細骨材使用。

碎砂之用途，與天然砂之混合使用為主，然天然砂逐漸枯竭及保

護河防安全等因素，致使天然砂供應減少，對人造砂之需求量增加，

相對碎砂品質之要求增大，並從粗砂到細砂，其粒形及物理性質要求

接近天然砂之基準。

混凝土係由水泥、砂、碎石加水等拌合而成，凝固後對工程結構

產生抵抗壓力之能力，視工程需要之抗壓強度，而決定各混合物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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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配比。一般重量配比以 1：2：4 或 1：3：6(即水泥、砂、碎石之

比)為最被常採用，故工程上混凝土之粗、細骨材數量之比例大約為

2：1。由上表可知，細骨材產量不足。而海砂數年內亦將陸續限採或

禁採，將來勢必增加機製砂來供應細骨材所需。

日本對用在混凝土之碎砂，物理性質規格要求如下：

  項   目  J I S 規格值

 絕乾比重  2.5以上

 吸水率  3%以下

 洗淨試驗之損失量  7%以下

 安定性  10%以下

 粒形判定實績率

（2.5∼1.2mm）

 53%以上

二、碎砂之設備及流程：

日本現有砂石碎解洗選場，一般均設有碎解機(粗碎、中碎及細

碎)、篩選機、洗砂機、分級機等機具設備。從陸地、山地及母岩塊

石所採之原石，經過粗碎(使用顎碎機作一次碎)使它成為粒度 20∼

10 公分碎石，經過中碎(使用錐碎機作二次碎)使它成為粒度 10∼5

公分碎石，再經過細碎(使用錐碎機作三次碎)使它成為粒度 3∼2 公

分以下粒徑，可作為混凝土之粗骨材。在以上三次碎解過程中，都會

分別生產少量碎砂；如為增加砂量，部分業者在三次碎解後，再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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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2 公分以下碎石送入磨碎機細磨，即為機製砂（亦可由較細顆

粒粒石或加工過之碎石再予細碎），生產粒度 4.75∼0.075mm 之碎砂

（美國標準篩4號至200篩之間）。

碎砂係將純淨碎石再磨碎製造而得，一般製砂生產方式，分為濕

式與乾式兩種，其製砂生產流程如附圖8-1。早期製砂設備採用棒磨

機的濕式方式為主流，濕式方式必須有汙水處理設備，其過程所產生

之泥餅，是以產業廢棄物，須加以處理，而提高增加設備費、機具維

修及週轉資金等。乾式方式雖沒有上述之問題，及製砂成本便宜之優

點，但有粒度分布、粒形，以及限制原料石之水份等問題。由於開發

性能優越之乾式製砂機之商品化，目前可以生產高品質（粒形、粒度）

碎砂，在日本乾式製砂設備有增加之趨勢。

製砂之機械種類，分為錐型製砂、立型衝擊、滾輪磨砂、籠型衝

擊以及棒磨等製砂機，形狀如附圖8-2。

三、從日本碎砂技術與經驗，展望國內機製砂之遠景：

日本從現有河川砂石、農地砂石、山地砂石及碎石母岩等碎解加

工過程中，即可生產碎砂約佔砂石總生產量之百分之 30∼40，及採

取海砂、進口砂等補充，如需要增加砂量，則利用機製砂生產。

機製砂之生產係將碎石再一次破碎，其來源純淨，無天然砂之有

機物、泥、貝殼、鹽份及其他有害物質等不良成分。由日本經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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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產較佳粒型細骨材，可由製砂機種類、篩網與料源相互配合，並

顯示機製砂混凝土之抗壓強度方面之優越性，而天然砂因經長時間滾

動及磨擦形成之圓形光滑之粒形，工作度則較河砂混凝土差是為其缺

點。唯機製砂（碎砂）基本物理性質如何？作為混凝土細骨材之工程

性質與河砂混凝土之間差異性如何？正進一步探討研發中。

目前台灣地區機製砂生產細骨材與由河砂水洗生產細骨材之成

本差距不少，一般碎解洗選場生產機製紗係處理剩餘砂石或補充生產

不足之河砂，業者普遍認為製砂機之配件耗損大，機器價格亦高，尚

未能專用作為生產細骨材之機器。

台灣目前砂石百分之80來自河川，自89年8月高屏大橋橋墩坍

陷發生後，預計對河川砂石予以禁採或減產，雖然海砂亦為砂源之

一，但其細度模數（FM）偏低及含有貝殼等雜質，非混凝土優良細骨

材，且海砂含有鹽份，如作為混凝土細骨材，需作除鹽處理，將來勢

必轉型至陸上砂石開採，而陸上砂石特徵為砂少石多，屆時砂源必然

短缺，預估將需要大量使用機械製砂來滿足市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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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日本陸上砂石開發之土地二次利用概況

學習歐美國家利用廣大露天採掘礦場或煤礦之採掘跡地，整復成

人工湖或滑雪場等實例，日本骨材資源工學會約二十年前於日本提倡

「跡地整復」之構想，建議砂石資源採取後之跡地應整復，俾供土地

二次利用使用；近年來，日本土地二次利用做法已不再侷限於上開方

式，亦有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及區域經濟發展計畫，俟土地利用方式決

定後，再配合該政策或計畫擬定砂石開發計畫開採者。此種配合政策

或計畫的砂石開採方式，不僅可節省發展計畫開發之費用，亦可在兼

顧環境下附帶取得砂石資源。這種新的土地二次利用方式能獲致更大

效益，且更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已成為日本砂石業者土地二次利用規

劃之新趨勢。

日本砂石業者開發陸砂（平地砂石）之土地二次利用規劃，大多

採回填後恢復原農業用途使用；有時因應政府規劃或民眾意見，開採

後跡地不回填，順勢開發為人工湖，作為休閒場所，並有蓄水、供水、

地下水補注及遊憩等功能。

至於開發山砂（坡地砂石）及碎石（國內稱為碎石母岩）之土地

二次利用規劃，可作用途較廣，常見之規劃用途如下：

（一）倘地方政府、附近居民及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二次利用用途無

法達成共識，則該跡地先予以植生綠化，俟未來達成共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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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規劃。

（二）土地回填後，植草做為牧場,畜養牛馬等牲畜。

（三）土地回填後，栽植果樹，開闢為果園。

（四）倘舊採掘跡與所屬碎解洗選加工場毗鄰，可配合作為沈澱池，

或作為水池飼養鴨鵝,供該碎解洗選加工場污水排放水質調查

檢測之用。

（五）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及區域經濟發展計畫擬定砂石開發計畫或採

掘跡地整復計畫，例如阪神第二高速公路公告路線，在該路線

上之砂石採取區，尚未開發者可配合該高速公路興建計畫擬定

開採計畫，已開發者，則配合該高速公路興建計畫修正採掘跡

地回填整復計畫；亦有配合當地政府規劃之造鎮計畫擬定砂石

開採計畫者，開採賦存於該規劃地區（大多為山丘或台地）之

砂石，做為新市鎮開發營建所需砂石骨材使用，並將該區坡地

開發出之次級山砂石充作回填料源整復跡地，這種做法，不僅

建造新市鎮解決居民住的問題，提昇土地利用價值，亦可節省

開發成本，可收一舉數得之效。這種配合政策及發展計畫擬定

砂石開發計畫的方式，不僅可採取砂石骨材資源，亦可促進土

地利用價值，並導正民眾對砂石產業僅有破壞沒有建設之偏差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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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申請土石採取將土地二次利用列為重點之一，倘政策法令或

區域經濟發展計畫已決定區域土地最終利用方式與使用配置者，砂石

業者即配合該政策及計畫採取砂石；對於尚無特定規劃發展地區，倘

當地政府、當地居民及業者達成共識，則依該共識擬定土石採取計畫

及土地二次利用計畫，倘無共識，則暫時採植生綠化方式，並俟達成

共識後，再依共識擬定土地二次利用計畫；由於部分土石採取開發時

間較長，開發後，倘時空環境變遷過大，致原先擬定之土地二次利用

計畫不符目前所需時，得依新的共識申請修正土地二次利用計畫。總

體而言，日本土石採取之土地二次利用規劃不僅具前瞻性，且能兼顧

自然環境保育與土地資源利用，儘可能照顧到開發區域大多數人之利

益，並考量時空環境之變遷，保持土地二次利用規劃之彈性，整體考

量頗周全，值得本國學習。



59

拾、日本砂石骨材開發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所面臨之環境保

護、及法規等相關問題

一、瀨戶內海之海砂開採與環境保護相關問題

（一）何謂瀨戶內海

依據日本「瀨戶內海環境保全特別處置法」第二條規定，

瀨戶內海係指下列所述之直線及陸地沿岸所包圍之海面及其

鄰接之海面：

1 .從和歌山縣紀伊日之御燈台經德島縣伊島及前島至浦田岬

之直線。

2.從愛媛縣佐田岬至大分縣崎燈台之直線。

3.從山口縣火之山下燈台至福岡縣門司崎燈台之直線。

此外，該法亦規定瀨戶內海之「關係府縣」如下：大阪府、兵

庫縣、和歌山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德島縣、香川縣、

愛媛縣、福岡縣、大分縣等。

（二）海砂來源

海流進入瀨戶內海時，所挾帶之海砂因海水流場狀況而沈

積於海底岩盤凹窪處，採砂業者則由船上以幫浦抽取海砂。依

據日本通商產業省生活產業局窯業室統計，平成十年（1998

年）時海砂供給量為六千七百萬公噸，占全日本骨材供給量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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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九。由於海砂粒徑多小於 5mm，粒徑太小者和水泥之結

合率較差不能使用，故由瀨戶內海所採取之海砂僅約百分之五

可作為骨材使用。

（三）各界對開採海砂之看法

瀨戶內海周圍地區之漁民向政府反應開採海砂會妨礙海

草生長及魚類產卵繁殖，故反對業者於瀨戶內海開採海砂。目

前瀨戶內海周圍各縣中，廣島縣已禁止開採海砂，岡山縣規定

自 2003年起、香川縣自 2005年起禁採海砂。此外，環境廳則

認為應另闢替代骨材（如山砂）以取代海砂，維護瀨戶內海之

生態。通商產業省則認為不宜於海砂開採之相關海域環境問題

通盤調查研究前則禁止於瀨戶內海採砂，以免影響建築工程所

需砂源；通產省及地質研究所並已針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採

砂業者對禁採海砂則持反對立場，其理由如下：

1.因海流通過瀨戶內海之流速很高，故業者所採取之海砂能很

快地獲得外海海砂之補充。僅鮭魚、比目魚在海砂上產卵，

且海砂補充迅速，應不致影響魚類繁殖而影響漁獲量。

2.漁獲量之減少可能為採砂時使海水混濁所致，亦可能為其他

原因所造成。政府應先詳細研究調查其原因後再行政策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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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環境廳建議業者轉採山砂之意見，業者認為有下列困

難：山砂開採技術及所需機具設備與海砂開採者截然不同，

業者將面臨技術轉型不易，以及新設備購置成本衍生之財務

困難。此外，政府並未強制優先使用山砂等機製骨材，山砂

之市場需求及銷售量無法保證，業者可能面臨庫存滯銷之問

題。

二、建設廢棄物處理現況

依據日本建設省及厚生省調查，產業廢棄物年排出量約四億公

噸，其中包括 8,200萬公噸建設廢棄物，約佔產業廢棄物總量之 20

﹪。惟建設廢棄物最終處置量 3,700萬公噸卻佔所有產業廢棄物最終

處置量 8,400萬公噸之 45﹪。建設廢棄物再利用之比率，自平成二年

（1990年）之 42﹪，於平成 7年（1995年）提升至 58﹪，其中瀝青

塊及混凝土塊再利用成果較佳，分別提升為 81﹪及 65﹪；建設廢木

材、污泥、混合建設廢棄物之再利用比率不升反降。此外，建設廢棄

物每年非法棄置量 34萬公噸約佔產業廢棄物非法棄置年總量 39萬公

噸之九成。平成十年（1998年）時，日本全國廢棄物最終處置量為

6,700萬公噸，而剩餘掩埋容量 21,004萬公噸，約僅餘三年即達飽和，

首都區域甚至僅剩餘 0.7年之掩埋容量。由於建築物使用壽命約 35

年至 50年，1960年代大量建造之建築物使用壽命已屆，需進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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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拆除及重建工作，將使建設廢棄物排出量持續增加，因此建設廢

棄物再利用之推廣，以及最終處置設施之興建，為目前日本亟需解決

之廢棄物處理問題。

三、建設副產物減量再利用對策

（一）工程計畫設計階段

建設副產物之產生及清運量，受工程設計之影響很大，因

此於總體設計及細部設計階段時，工程發包單位對於工程規

劃、工法、建材之選定等應將廢棄物資源再利用納入考量。為

提升建設工程所產生土方之再利用，應於事前調查工地周圍之

工事場所、施工時期等相關資訊，並製作「資源再利用計畫

書」。建築拆除工程時亦同。再利用計畫主要項目包括：建設

副產物產生之種類、性質及數量；建設副產物之減量、採用有

利於再利用之工法及建材；各類建設副產物之處理方法及去

處。相關法規如「資源再生利用促進法」第四條及其基本方針、

「建設副產物適正處理推進要綱」第六、第十、第二一條。

（二）發包階段

計算工程費用及發包時，應詳細調查土方、混凝土塊、瀝

青混凝土塊等建設副產物之資源化再利用設施所在地、收受條

件等相關資訊，並將計畫設計階段所擬定之工法、建材、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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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之使用規格及場所、建設副產物之清除處理方式及去處內

容等明確納入施工條件，並計算其所需之費用。

為促進建設副產物之再生利用，建設省自1991年起（「公

共工程上再生資源活用之當前運用」，1991年12月13日建設

省技調發第287號、建設省營技發第97號）規定公共工程應

以資源再生優先於經濟考量為原則，採行下列廢棄物減量化及

資源再利用措施：

1.對於混凝土塊、瀝青混凝土塊、建設剩餘木材三項，距工程

現場 40公里範圍內有再生資源化設施時，應送至該設施資

源再利用。建設剩餘土方則送至工程現場 50公里範圍內之

其他建設工程（含民間建設工程）再利用。

2.下列再生材料如符合工程所要求品質時，於下列範圍內，應

將其送至其他建設工程（含民間建設工程）予以再利用。

（1）再生骨材之再利用：40公里之範圍內者。

（2）再生加熱瀝青混合物之再利用：40公里範圍及清運時

間小時以內者。

（3）建設剩餘土方之再利用：50公里之範圍內者。

（三）施工計畫及施工階段

施工單位應將建設副產物之減量化及資源再生化作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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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計畫之一環，並擬定「再生資源利用計畫」、「再生資源利用

促進計畫」、「廢棄物處理計畫」及「解體工事相關計畫」等，

並應與其他工程現場之聯絡協調，確保建設副產物之去處。工

程單位亦應於施工現場派駐專人負責建設副產物相關事宜，並

指導施工人員。為提高建設廢棄物再利用比率，施工時應徹底

執行廢棄物分類工作。此外，施工時應採取雨水滲透、粉塵飛

散、惡臭等污染防治措施。工程發包單位亦應於現場派駐專責

人員（得由監工員兼任），並指導施工單位確實依各項計畫施

工。

（四）建築物拆除工程之分別解體與資源再利用

日本為加速推動建築廢棄物資源再利用，於 2000年五月

二十四日公布建設再利用法，規範建築物拆除之發包單位、承

包單位及解體工事事業者（拆除業）對於混凝土塊、木材及瀝

青等三項特定建設資材之分別解體及資源化再利用義務，及解

體工事事業者之登錄制度。

為確保適當地實施分別解體與再資源化等工作，發包單位

應於工事著手七日前，將建築物等之構造、工事時期、分別解

體等計畫向都道府縣提出申請。並應將分別解體等之方法及解

體工事所需之費用等明載於契約書上。解體工事業者應將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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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事現場張貼明顯標示。承包單位於再資源化工作完成時，

應將其工作情形向發包單位提送書面報告，同時將再資源化工

作作成記錄並保存之。

為確保解體工事業者之施工品質，規定解體工事業者應向

都道府縣申請登錄之義務，但是土木工業、建築工業及從事有

關粗工、水泥工事業之建築業許可者，得不用登錄即可從事解

體工事。此外並規定解體工事業者於從事解體工事時，應選任

具有專業技術者擔任技術管理工作之義務。

（五）建設副產物再利用情報系統

日本為加強工程發包者、建設公司、再資源化設施三方面

之資源化物質供需情報交換及聯繫，促進有計畫之建設副產物

資源化再利用，成立財團法人日本建設情報綜合中心

（JACIC），自 1996年開始提供瀝青混凝土、剩餘木材、污泥

等建設副產物之資源化再利用情報資訊服務。目前實施地區包

括東京都、神奈川縣、崎玉縣及千葉縣。此外 JACIC自 1999

年四月起開始運作建設剩餘土情報系統，建立全國之公共工程

基礎資訊網，以網際網路方式提供全天式之剩餘土方供需資訊

情報服務。該系統之功能包括工事情報登錄及更新、剩餘土方

需求者之資訊檢索、土方提供與需求之申請、再利用成果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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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等。此外另有「首都圈建設資源高度化中心」（ACR），執行

剩餘土方產生者及需求者之協調撮合，及剩餘土方之供需時

間、土質、土量等情報之調查蒐集，以促進公共工程剩餘土方

於土地區劃整理事業、大型堤防等工程間之資源化再利用。



67

拾壹、日本再生骨材使用現況與展望

一、再生骨材使用現況

日本在六O年代因景氣復甦，政府加緊各項公共工程建設腳步，

又接連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及萬國博覽會，增建了大量建築物，

依日本建築業界的經驗，混凝土建築物使用超過三十五年後，即屆拆

除重建年限，再因九O年代初期日本建築業適逢景氣高峰期，大量建

築物及公共工程拆除重建，間接產出大量建設廢棄物，部分不法業者

為節省處理經費，非法投棄，造成公害問題，另外，遵手法令業者依

規定繳費投置於最終廢棄物處理場，又造成處理場容量不足，亦形成

困擾。日本政府有感於天然骨材資源逐漸耗竭，且建築廢棄物未妥善

處理，遂思考將其再生處理後回收利用，並於1991年由建設省訂頒

再生法，正式立法規定公共工程及民間建設須作全產業（含建設業）

的廢棄物資源再生。此外，日本政府亦訂定建設副產品再生推進計

畫，預定於公元2000年，其整體建設廢棄物的再生利用率可達80%，

其中瀝青、混凝土塊的再生率須達90%，建設污泥60%，木材50%，

營建廢土80%等的目標，據其官方今年實態調查結果顯示，瀝青、混

凝土塊的再生利用率已達95%（其中政府公共工程建設廢棄物再生率

達100 %）再生率，可謂成效卓著。

瀝青、混凝土塊之回收再生骨材，目前大多再利用於道路興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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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盤材（路基填方）使用，並經立法被附加義務化了，公共工程之道

路興建於規劃時，即以再生骨材之價格（較新材便宜許多）編列預算，

促使投標業者不得不採用再生骨材，其中在東京、名古屋等大城市附

近地區，道路路盤材使用再生骨材的比率幾乎超過六成（對碎石業者

之市場已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大城市以外地區則使用率較低（因

建築物拆除改建數量較少）。

近來，日本部分業界對此項政策亦有微詞，因舊建築物及構造物

之解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鄉村地方較少，統一規定新建道路之路

基須採用再生骨材則非城市區域恐無太多拆除改建之構造物，又日本

因經濟不景氣，原本使用年限到期須改建之構造物，改為僅惟修不拆

除，造成再生骨材供應來源不足，但土木業者為得標工程，削價以新

材充當舊材競標，造成骨材資源浪費，甚為可惜。

至於再生骨材做為混凝土骨材之原料則因尚有品質上的疑慮，目

前尚少有使用，因為構造物在拆除過程中，倘未事先分級後再拆除，

因拆除過程中易混入木屑、裝潢、鐵片、玻璃等物質，即使經過再生

工場之處理，該如何有效的將異物分離，仍具有諸多技術上的問題須

加以克服，不過現今已有多家業者朝這個方向努力研發突破中，且已

獲致可觀成果，但因仍未取得日本JIS認證，目前大多使用於工程強

度要求較低之構造物（如堤防、道路邊溝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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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骨材再利用於混凝土之品質探討

大都市舊建築物、構造物被拆解，運往再生骨材處理工場，經破

碎、磁選、過篩及分選等處理過程後，所得到的碎石產品，在日本已

被廣泛使用於道路填方原料，但再生骨材使用於混凝土原料，則因尚

有品質上的疑慮，目前仍少有混凝土業者採用；砂石為具耗竭性的資

源，總有用盡的一天，日本刻正朝構建「循環型社會」的目標推進，

鼓勵廢棄物再生利用。1996年 3月東京臨海副都心預定舉辦「世界

都市博覽會」，會場基地及建築即大膽採用再生骨材，政府機關起帶

頭作用，並由日本大學工學部教授笠井芳夫擔任委員長籌組「再生混

凝土技術委員會」，負責工程進行中之工程設計、再生骨材使用等咨

詢工作。

上述工程的再生骨材處理由立石建設（株）負責，其再生骨材品

質試驗結果如表 11-1、11-2、11-3，依其結果，可觀查得再生骨材較

一般骨材具有吸水率高、微粉量較多的特點，另日本建設省於 1992-

1993年期間進進行「建設副產物之發生抑制、再生利用技術之開發」

研究，並於 1997年 3月報告「再生骨材之品質區分」（如表 11-4）及

「再生骨材混凝土之種類及適用構造物規範」（如表 11-5）供業者及

相關單位參考，其目的即依不同工程要求強度不同，選用不同等級的

再生骨材為混凝土原料，達到有效分級使用再生骨材，同時節省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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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目的。

三、再生骨材處理工場現場見習

（一）公司名稱：京星株式會社

（二）公司地址：大阪府枚方市尊延寺 965番地

（三）生產現況：京星公司發展研究再生骨材處理技術，使用濕式磨

礦機，同時利用以往選煤使用的比重選別技術，研發新的濕式

比重選別機，據稱較該公司原使用的選別機提高三倍以上選別

效率，其現場操作模式為在漏斗型的處理槽中注水，且由下部

注入空氣，惟空氣注入量多寡及氣壓為該公司的 KNOW

HOW（視為產業機密）不對外公布（現場並不得照相），以比

重 2.5為選別標準，比重大於 2.5以上的物質為其回收產品，

即回收下沉的產品（與選煤機相反），處理槽的處理量約為 150

噸/小時，其中 20~30%為再生粗骨材，50%強為再生細骨材。

京星工場的製造流程（設備及處理流程如圖 11-1）及管理系統

於 2000年 3月通過 ISO9002認證，此外，其再生粗骨材經試

驗結果平均密度 2.51g/cm3、吸水率 2.3%，品質屬於建設省公

布之品質區分（案）再生骨材 1種，再生細骨材平均密度

2.21g/cm3、吸水率 6.5%，屬於再生細骨材 2種。

京星工場收授營建廢材的中間處理費一台卡車（約十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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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塊日幣，經其回收處理後，由其關係混凝土公司製作再

生骨材混凝土，每月產量約 3000立方米，市價約 12000日幣/

立方米，據稱其報酬率約 10%以上，惟因建築業不景氣，拆除

改建的建築物亦大量減少，該公司目前有營建廢棄物來源不穩

定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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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從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重建所獲得的啟示

日本於平成七年（1995年）一月十七日清晨發生規模 7.0之「阪

神、淡路大地震」（兵庫縣），其災後重建過程，對於大量的營建廢棄

物，尤其是混凝土塊如何做好妥善處理，及重建所需的大量砂石骨

材，如何作最有效率的供需調配，亦是本次赴日研習的重點之一。

根據「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支援館」館長之說明與文獻資料顯

示，由於地震後房屋全倒及半倒總數達 248,410棟，從兵庫縣境內多

見山至武庫川沿線之道路與橋樑亦毀損嚴重，預估相關之營建廢棄物

數量極其可觀（並未分類統計各項廢棄物之數量），該等廢棄物之最

終處理方式，由於時間太過緊迫（著重重建時效）、當時並無諸如營

建廢棄物分類與資源化處理機制，因此，只得採取掩埋在該縣附近之

山溝，當詢及如此的做法是否將影響當地的生態與水源等環境因子，

館長回答迄今尚未有居民或相關環保機構之反應。

地震過後，據日本官方統計，地震對整體建設之損失達 9兆 9,268

億日圓，其中建築物、鐵道、高速公路、公共土木設施所需重建經費

即達 1兆 9,900億日圓，其中又以建築物之重建經費所佔金額最鉅

（58.4%），雖然日本建築物以木造或鋼構居多，但鐵道、高速公路、

公共土木設施等之重建則須大量之砂石骨材，這樣大量的需求，是否

將造成該國整體供需市場之失調及其因應措施？據日本砂利協會



73

稱，由於該國砂石骨材供需體系極健全，所有重建所須之砂石骨材，

均僅由災區所在地的砂利協會供應，並無供料不足及須仰賴他區供應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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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結論與建議

一、 對國內陸上砂石開發、加工及利用之整體建議：

（一）砂石為各項工程不可或缺之基礎材料，日本早期開採河川砂

石，因面臨河川砂石枯竭及河防、橋樑安全等因素，而後逐漸

轉型到陸地、山地以及海域等採取砂石已有三十餘年，砂石對

國家經濟建設有很大貢獻。由於砂石採取、搬運及碎解加工過

程中，所造成環境破壞、水土保持流失、粉塵、噪音、污水及

交通安全等公害問題，民眾怨言及抗議，經過協調及改進等不

斷努力，對各類土石採取技術方法與環境保育，開發後土地二

次利用規劃及污水處理後泥餅利用，機械製砂以及廢棄骨材回

收再生利用等研發提昇，均有成功之實例與經驗，值得觀摩。

（二）日本砂石產業能有今日發展，除政府法令完備之外，全國各類

骨材協會能直接或間接參與協助政府監督及管理砂石業者，輔

導砂石依許可計畫作業。業者為期永續經營，有長遠經營發展

計畫，對砂石資源賦存情況、市場需求、品質管制、運輸、交

通安全、環境影響等調查規劃外，並儘力做好公害防治措施、

敦親睦鄰等經營理念，值得借鏡。

（三）因應未來料源多元化趨勢，推廣生產細骨材之機製砂機器，供

砂石業界及用料單位參考。又機製砂之推廣生產，有助於砂石



75

資源再回收利用，譬如不合市場需要尺寸之卵石、粒石除供作

填方料外，亦可供作機製砂之料源，提高其經濟價值。

（四）我國與日本同屬海島型國家，目前仍以河川砂石為供應主流，

由於面臨河川砂石枯竭及河防、橋樑安全等因素，勢必轉型朝

向陸上及海域採取砂石，以及開發多元化砂石料源，供應國家

建設所需骨材。台灣推動開發陸上土石已有十餘年，所規劃陸

上土石資源區 16處，砂石可採量約 15億多噸，約可供 15年

開採使用，唯目前申請採取砂石案遭遇：用地取得困難、地方

民眾反對、地方政府配合意願低及聯外道路未能配合等問題，

極待相關單位配合辦理。因日本開採砂石環境條件及所遭遇困

難與我國相類似，其由河川砂石進而開採陸上砂石與海域砂

石，機械製砂及廢骨材再生利用等模式，及其完整的砂石採取

相關法令、純熟的開採技術以及對環境保護與公害防治的重

視，值得觀摩引為借鏡，建請各縣市政府、砂石公會及業界組

團前往觀摩。

（五）台灣地區砂石供需，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砂石開發供應方案」

及「杜絕河川砂石盜（濫）採行為改進方案」，將逐年降低河

川砂石供應比例，相對逐年提高砂石多元化供應來源。土石採

取權責在縣市政府，需要各縣市政府全力配合，目前僅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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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雲林、台南及屏東等五縣政府已成立土石採取專責單位

（課），其餘各縣市政府應速成立土石採取專責單位（課），以

期事權統一。

（六）各縣市轄區內興建公共工程時，應由各縣市政府提供砂石料

源，可避免砂石原料短缺造成停工待料情事。

（七）現正轉型至陸上採取砂石之際，而砂石為營建不可或缺之基礎

骨材，如無合法管道取得，極易發生盜濫採砂石情事，中央主

管機關應就輔導合法開採、避免供需失衡、取締非法等，繼續

舉辦各類土石採取申請、採掘方法，及環境保護、水土保持，

土地二次利用及機械製砂與廢骨材再生利用等相關資訊之宣

導會或研習、觀摩會，提昇砂石業者開採技術與環境維護觀

念，輔導縣市政府辦理土石採取與查核管理業務。

（八）建議平地砂石採取者，可開立棄土證明，其中位於都市計畫部

分，已獲營建單位同意，有助於解決營建工程剩餘土方棄置之

環保問題，惟在非都市土地，尚未獲同意，如能獲准，當可提

高業者合法申請開發平地砂石意願，亦可解決部分剩餘土方無

處堆置之問題。

（九）請交通單位加強砂石車管制措施，遵守交通規則不超載、不超

速及禮讓行人小車，降低居民對開採砂石之反對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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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配合政府砂石供需政策之轉型陸上砂石開採，建議逐步提高

採取河川砂石之使用河川公地使用費，以縮小陸上砂石開採成

本與河川砂石之差距，促進陸上砂石之開採意願，亦有利於推

廣機械製砂生產砂石細骨材。

（十一）因應未來國內逐漸增產機械製砂趨勢，參酌日本訂定之碎石

規範，制定機製砂用於混凝土細骨材之規範，以供營建工程使

用材料需要。

（十二）日本砂石料源供應來源由河川砂石為主轉型至多元化砂石開

發，其主因係為日本當時砂石骨材需求量大於河川砂石供應

量，及政府積極輔導砂石業者轉型（如提供減稅及低利貸款等

措施協助砂石業者轉型，並給予轉型之砂石業者較優惠之土石

採取許可）。我國砂石開發正極力轉型中，可學習其經驗，嚴

禁非法盜、濫採河川砂石及輔導砂石業者降低陸砂、山砂、碎

石母岩與海砂之開採成本。

（十三）參考日本砂石開發之沿革，天然砂石骨材會日趨耗減，機製

砂石骨材未來扮演之角色會日益重要，因此我國現階段除積極

推動轉型為多元化砂石開發之外，亦需未雨綢繆，研訂我國之

機製砂石骨材品質管理體制，以利未來發展之需。

（十四）為解決營建剩餘土方堆置場不足之困境，及減輕未來砂石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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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源不足之壓力，日本正積極研究如何強化砂石資源的回收

再利用。受限於成本及品質之因素，我國尚未積極推廣砂石資

源的回收再利用，惟其具多重功效，建議應研究如何輔導推廣

之。

（十五）日本砂石產業在各類砂石骨材協會及協同組合之帶領及協助

下，建立砂石資源開發利用之良好產銷制度，且在此一良性產

銷秩序下，砂石業者能獲得合理的利潤，並投資研發砂石開發

之永續多元化發展，提昇開採技術、環境保護及敦親睦鄰等工

作，與民眾建立良性互動，使砂石採取業能永續經營。建議參

考日本經驗，政府適度補助及賦於砂石公會一定權責，促使其

帶領同業良性發展，改善砂石開發投資環境，並協助及彌補政

府監督人力不足之情況，輔導砂石業者遵循政府之法令與政策

開發砂石，進而提昇砂石開發相關之技術、環保、水保⋯等等

事宜，使民眾重拾對砂石開發之信心，且砂石採取業能在合理

的利潤下合法經營，供給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砂石骨材。

（十六）日本從事砂石採取之砂利採取事務所，應聘請經過

考試合格或高中以上學歷並具有實務經驗者之砂利採

取業務主任。由於該業務主任需經由政府檢定考試合

格方可擔任，可提昇採掘作業安全監督之品質及有效



79

管理砂石開發作業，進而增強民眾對於砂石開發之接

受度。建議參考日本之砂利業務主任考試制度之精

神，由政府機關開辦砂石採取技術訓練課程，並要求

土石採取場技術主管應具備實務經驗及經技術訓練結

業考試及格者始可擔任，以提昇土石採取場管理之品

質。

（十七）日本對於土石採取場違規之處分，採取兩罰之方式，法人與

現場違規工作人員均予以處分；對公司所作之處分，法人與自

然人（公司之董事）均受限制。目前我國僅處分法人，造成現

場工作人員有僥倖之心態，有時不遵循政府之法規作業；另被

處罰取消土石採取資格及管制三年內不得申請者，以另成立之

公司行號再申請土石採取許可，迴避該處分。建議參考日本兩

罰制度修正我國土石採取法草案，杜絕業者違規採取之僥倖心

態。

（十八）日本土石採取場之監督檢查，主管機關除定期及不定期至土

石採取場監督檢查外，並要求業者每年應將採取量、採取區狀

況、機械設備等資料（附相片），提報當地都道府縣知事。由

於我國縣市政府承辦土石採取業務人力普遍不足，無法對轄區

內所有土石採取場時常實施監督檢查，建議參考日本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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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業者定期將土石採取情形提報當地縣市政府，以輔助及彌

補政府監督人力不足之情況。

（十九）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及區域經濟發展計畫，俟土地利用方式決

定後，再配合該政策或計畫擬定砂石開發計畫開採之方式，不

僅可節省發展計畫開發之費用，亦可在兼顧環境下附帶取得砂

石資源。這種方式不僅效益更大，且更易為社會大眾接受，已

成為日本土地二次利用規劃之新趨勢。建議我國於國土規劃或

擬定經濟發展計畫時，能將土石採取一併納入考量。

（二十）於尚無特定規劃發展之地區採取土石，倘當地政府、當地居

民及業者達成共識，則依該共識擬定土石採取計畫及土地二次

利用計畫；倘無共識，則暫時採植生綠化方式，並俟達成共識

後，再依共識擬定土地二次利用計畫；另由於部分土石採取開

發時間較長，開發後，倘時空環境變遷過大，致原先擬定之土

地二次利用計畫不符目前所需時，得依新的共識申請修正土地

二次利用計畫。如此，土地二次利用規劃不僅能兼顧自然環境

保育與土地資源利用，照顧到開發區域大多數人之利益，並可

考量時空環境之變遷，保持土地二次利用規劃之彈性。

二、有關砂石開發、營建剩餘土石方與再生骨材之利用及其相關之環

境保護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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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宣導民眾共同參與監督

如何防止盜採砂石回填廢棄物之非法事件，為國內目前面

臨重要課題之一。在日本，因社會大眾已體認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之嚴重性，故平日即自動注意其周圍環境，如發現疑似非法

業者進行開挖，除通報行政及警政單位外，並自動組團前往監

視業者動態。此外，日本規定違規之業者日後不得採砂，以遏

阻採砂業者與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掛勾。故本次研習所考察之

砂石採取廠，可發現日本業者較注重環境公害之防治措施，除

設置自動灑水設備，妥善處理洗砂廢水外，並購置污泥壓濾機

（每具約需三億日圓）將含水量高之污泥處理為污泥餅，甚至

製砂機械設備及輸送帶等以密閉化方式降低噪音。

我國廢棄物清理法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修正時，特

於第二十二條增列刑罰規定，對於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者，及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者，處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另同

法第三十四條則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命事業機構、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

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

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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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逾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代為

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惟目

前事業廢棄物去處仍極度不足，業者仍可能因廢棄物無法處

理，或為牟取暴利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故除了環保主管機關加

強廢棄物源頭管理及流向管制外，尚須土地主管機關及警政配

合管制土地開挖並加強巡防，更需要加強公害污染防制之教育

宣導，喚起民眾保護鄉土環境之意識，並鼓勵公害案件之檢

舉，以全民力量協助政府監視業者之行為，方可收事半功倍之

效。此外，日本砂石公會對所屬會員業者負管理及連帶責任，

及業者優劣紀錄列為日後申請採砂之審核參考等制度，亦可作

為我國之借鏡。

（二）暢通廢棄物再利用銷路管道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推動成功與否，除需成熟可行之技術

外，亦需充足暢通之再利用出路及管道。日本為抑制建設廢棄

物排出量，減緩掩埋場飽和速度，大力提倡產業廢棄物資源化

再利用，並規定公共工程應優先採用工地周圍特定區域內所產

生之混凝土塊、瀝青、剩餘土方。相較於日本，台灣所面臨之

事業廢棄物去處不足問題更形嚴重，惟各機關機構或鑑於成本

考量，或受限於法規而不願優先使用再生材料，惟現今推廣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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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再利用需克服之問題。公共工程主管機關可考量參採日本之

政策，以立法方式規定公共工程採用資源再生建材，並輔以適

當之補助獎勵措施，如此可改善再生資源乏人問津無處可去之

問題。

另外，業者對於再生材料有品質不穩定之顧慮，亦影響其

採用意願。故公共工程及營建主管單位可參考日本對建築物拆

除工程賦予分類拆除及從業登記等義務，透過強制分類拆除回

收及加強對拆除業者之管理，可提高建築廢棄物之可再利用

率。

（三）強化資源交換再利用情報資訊系統

不論是事業廢棄物或是營建剩餘土石方等副產物，其未能

充分有效資源化再利用之原因，除了因使用成本可能較高，再

生材料品質較不穩定等因素影響業者使用意願外，業者無法掌

握最新之副產物供需情報亦為原因之一。若副產物之產生者及

需求者無法於短時間內獲得對方之副產物需時間、性質、數量

等相關資料並取得聯繫，產生者將可能因暫時堆置成本過高

（場地及管理等成本）而放棄資源化再利用方式，而改採委託

清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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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事業廢棄物之交換再利用，本部及環保署推行事業

廢棄物交換再利用資訊服務作業已達十年；目前環保署並積極

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交換中心，相信將更有助於減低業者處理

事業廢棄物之壓力。此外，為加強營建廢棄物及剩餘土石方之

交換再利用，建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日本「建設副產物再

利用情報系統」，加強建設副產物之供需情報資訊服務及流程

管理，如此更能減少其堆置及棄置等問題。

（四）使用再生骨材可節省建設廢棄物的棄置費用及購買新材的費

用，又可降低對自然景觀過度開發，延續自然砂石骨材的開發

年限，可謂是一舉數得，現已為美、日等開發國家大量推廣使

用。台灣地狹人稠，天然資源有限，再生骨材的開發利用，將

是未來必須執行的政策，國外的經驗與作法深值借鏡，更應是

政府相關單位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五）再生骨材因其原生骨材的產地、使用年限及回收處理程序的不

同，致其品質參差不齊，倘未經相關公證單位測試認證，使用

者尚有疑慮，不敢冒然使用，日本政府對再生骨材的品質加以

分級，針對不同工程性質對混凝土或骨材強度要求不同的特

性，研究公告使用規範，使再生骨材的利用更有效率；此外，

日本相關學術單位及再生骨材業者，更朝再生骨材混凝土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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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認證的目標推進，期使再生骨材的使用更全面化。

二、 日本砂石、碎石、混凝土等業界與政府、學術研究機構配合無間

之做法，值得國內學習：

（一）當日本砂石、碎石業界於面臨河川砂石已日漸枯竭時，業者對

於轉型至陸上砂石骨材之開發所遭遇到的環境保護、如何將砂

少石多的陸上砂石作最有效的機械碎砂、污廢水及泥如何作有

效的處理以降低生產成本等技術之突破，砂石業界即積極且主

動的與機械業界、學術研究機構進行研發及合作，近年來已極

具成效，並常舉辦相關論文發表及觀摩，如平成十二年（2000

年）於東京舉辦的「全國碎石技術大會」，相關業者所提出的

論文即達 34篇之多，對業界提供很好的方向，其做法值得國

內業界學習。

（二）日本混凝土業界因意識到天然骨材之來源於未來將愈形不易，

乃致力於廢棄混凝土塊之回收與利用之研發，已有很好的成

效，如京星株式會社已有極成功的例子（將廢棄混凝土塊回

收、加工，再作為添加於預拌混凝土之砂石骨材）。而全國預

拌混凝土工業組合連合會、全國預拌混凝土協同組合連合會同

樣共同於平成十二年（2000年）提出「再生骨材用於再生混

凝土」（Recycled concrete using recycled aggregate）之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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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未來若能通過 JIS之認證，則對於資源的利用將更跨出一

步，其成果值得國內業界觀摩學習。

（三）本次參觀日本之「財團法人建材試驗中心中央試驗所」，該所

係日本極具權威的建材試驗機構，其研究成果被政府或民間工

程界所認可，該所對於砂石骨材及廢棄混凝土再利用之研發亦

有其專門部門；國內迄無固定之廢棄混凝土再利用之研發部

門，且面對未來一般混凝土建築物使用年限（約 50~60年）的

可能拆除與重建，如何將廢棄混凝土塊回收再利用（含鋼筋、

磚塊等），及將品質與規格導入 CNS之規範，似值得學術研究

機構成立專門部門投入研究及政府相關部門如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之立法，才能有效「減量營建或工程

廢棄物之產生、達到資源的最佳利用、減少天然砂石骨材使用

量」之三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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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日本歷年來砂石骨材供需統計表（單位：百萬公噸）

需  求 供             給

天然砂石骨材

 種類

年度

混凝

土用

道路

用

合計
河川

砂石

山地

砂石

陸地

砂石

海域

砂石

砂石

小計

碎石
其他

骨材 合計

1963 234 63 297 234 7 9 0 250 43 4 297

1965 280 74 354 262 8 15 0 262 64 5 285

1967 297 126 423 187 28 43 29 287 124 12 423

1969 349 167 516 159 56 54 62 331 168 17 516

1971 417 216 633 133 84 86 71 374 237 22 633

1973 539 260 799 110 140 113 70 433 341 25 799

1975 446 223 669 107 106 80 60 353 297 19 669

1977 504 231 735 115 94 94 82 385 328 22 735

1979 581 267 848 103 114 123 90 430 395 23 848

1981 538 261 799 80 102 118 82 382 395 22 799

1983 488 245 733 69 91 94 73 327 390 16 733

1985 472 255 727 57 87 96 71 311 398 18 727

1986 487 262 749 52 91 96 73 312 422 15 749

1987 515 272 787 47 95 102 83 327 445 15 787

1988 543 284 827 44 96 116 77 333 482 12 827

1989 551 311 862 43 109 126 78 356 491 15 862

1990 604 345 949 49 121 151 89 410 526 13 949

1991 597 322 919 43 117 134 78 372 535 12 919

1992 575 317 892 38 110 127 77 352 526 14 892

1993 550 314 864 38 107 118 75 338 512 14 864

1994 558 294 852 37 94 130 80 341 497 15 852

1995 563 286 849 38 96 131 83 348 484 17 849

1996 577 285 862 35 97 144 81 357 487 18 862

1997 536 284 820 32 83 128 72 315 487 18 820

1998 495 240 735 28 76 118 67 289 430 16 735

（備註：本表統計方式係僅採用砂石骨材售出總數作為供給量，未納

入未售出部分，故供給量與需求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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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日本砂石各類骨材歷年生產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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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 機製砂生產流程，分為濕式與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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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機製砂機械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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